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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裂与重构 : 社 区矫正青少年的社会支持*

———以上海市 J区为例

井世洁

摘 要: 作为以充分利用个人社会支持网络为主旨的非监禁行刑方式，社区矫正应

该对预防青少年重新犯罪和使其顺利回归社会具有重要作用，而通过对上海市 J区的问
卷调查发现，社区矫正青少年在物质生活、求职就业和精神需求满足三个方面得到了来
自家人的极大支持，但来自社区居民、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资源却远未如
社区矫正体系所设计的那样充分发挥作用。基于此，应建立由立法支持、政策支持、社
区支持和专业技术支持等四项构成的社区矫正青少年社会支持网络，以期为矫正青少年

提供有效资源供给，也有助于矫正青少年的增能与复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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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在中国，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持续转型，剧烈变革所带来的深层次社会问题逐渐凸

显，与原有的社会问题相互交织，导致许多问题呈加速度、大范围爆发，特别是利益分化所造成
的矛盾冲突迭出，使得各种类型犯罪都呈上升态势，其中青少年犯罪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较

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据相关调查显示，青少年犯罪总数已占到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 70%以上①，
这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以及青少年犯罪人自身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不良影响，因此，对青少年犯罪

的预防和改造就显得尤为必要和关键。
社区矫正在帮助青少年犯罪人矫正行为恶习、避免监狱内的交叉感染、节约司法成本、犯罪

预防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从社区矫正的发展史来看，最早的缓刑和社区矫正均是从青少年
犯罪，尤其是未成年犯开始，而当前国际司法界对于青少年犯罪的处理方式也以社区矫正为主。
我国在借鉴国外先进的青少年犯罪预防和改造经验的基础上，于 2003 年开始尝试改变传统的行
刑体制，将已满 14 周岁、不满 25 周岁 ( 以公安机关对青少年犯罪的统计口径) 青少年犯中属
于缓刑、暂予监外执行、假释、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的服刑人员放在社区中，由专门国家机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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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
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
青少年社区矫正的主旨是 “充分调动所有可能的资源”，包括执法部门、家庭、社区、志愿

人员及其他社会机构，“以便促进他们的幸福，减少根据法律进行干预的必要，并在他们触犯法
律时对他们加以有效、公平及合乎人道的处理”①。而 “充分调动所有可能资源”的本质即是利
用青少年犯罪者的社会支持网络。而事实上，由于多方面的条件限制，“可能的资源”远未如原
初所设想的那样被“充分”调动起来，矫正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络还处于非常脆弱的状态，这
直接影响到对青少年犯罪者的充权和顺利回归社会。
为深入探究社区矫正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状况，笔者采用整群取样的方法对上海市 J区正在接

受矫正的 231 名犯罪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结合社区矫正工作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对社区矫正青
少年的社会支持网络特征及其修复进行深入剖析，以期对提升社区矫正工作效果提出有价值的参

考框架。

二、理念与现实的张力: 社区矫正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状况分析
每个社会成员都生活在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组成的社会网络中。从这一层面上讲，

社会支持就是个体 ( 被支持者) 与其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中的他人 ( 支持者) 通过交往活动 ( 支

持性活动) 所获得的各种帮助。在由被支持者、支持者和支持性活动所构成的系统中，能够使
个体从中获得各种资源的社会关系就是社会支持网络，通常来说，社会支持网络中既有正式社会

支持也有非正式社会支持。正式社会支持包括来自于各级政府组织、企业和社会组织; 非正式社
会支持主要是来自父母、兄弟姐妹、亲戚、同事、邻里、朋友等出于自愿，且不寻求经济回报的
支持与帮助。作为进入社区矫正项目中服刑的犯罪青少年，其原有社会支持网络本来就存在着一
定程度的错位和断裂，当他们回到原生环境中接受监管和矫治，除了要面临原有社会支持网络的

问题外，回归社会的新需求以及 “犯罪人”身份所带来的新问题会使他们面临更大的压力，对
社会支持网络的要求更高，同时也会面对更为严峻的社会支持危机。这里主要从经济支持、求职
支持和精神支持三个角度加以论述。
( 一) 经济支持

经济支持是一个人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保证，它不仅直接影响着矫正青少年的一般生活质

量，而且也是保持社会稳定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基本因素。社区矫正青少年的收入处于较低水
平: 在 231 名受访者中有 111 名没有工作和工资来源，占总人数的 48. 1%。在报告目前有工作的
120 名受访者中，月收入在 500 元以下的占 4. 3%，月收入在 500 － 999 元的占 17. 2%，月收入在
1000 － 1499 元的占 61. 2%，在 1500 － 1999 元的占 12. 1%，在 2000 － 2499 元之间的占 3. 4%，
2500 元以上的仅占 1. 7%。约有 82. 8%的矫正青少年的收入在 1500 元以下，这与上海市最新公
布的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 3896 元的标准相比显然具有巨大差距。对于在物价指数和消费水平
都比较高的上海，几乎所有的社区矫正青少年的物质生活都显得较为困难。

表 1 社区矫正青少年所获得的经济援助来源 ( % )

父母 兄弟姐妹 配偶 ( 或恋人) 亲戚 朋友 原工作单位 各级政府及街道 社会组织

经济支持 96. 3 83. 1 82. 1 64. 0 18. 5 7. 9 22. 3 12. 2

当面对经济困难时必然要发出求助行为，从所获得的经济支持的来源上看，社区矫正青少年

报告自己在遇到经济困难时得到的帮助来源包括父母、兄弟姐妹、配偶 ( 或恋人) 、亲戚、同

66

① 《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 北京规则) 》，联合国青年议题。来源: http: / /www. un. org /chinese / esa / social /
youth /beijing. htm.



社会科学 2012 年第 9 期 井世洁: 断裂与重构: 社区矫正青少年的社会支持

事、工作单位、街道及各级政府、社会组织。由表 1 可见，社区矫正青少年在寻求经济支持时，
求助次数最多的是以父母和兄弟姐妹为代表的血缘关系，其次是来自包括配偶 ( 或恋人) 和亲

戚的亲缘关系的支持，最后才是业缘关系。在血缘关系中，父母和兄弟姐妹是寻求经济支持时最
重要的支持来源。来自工作单位的支持最少，其次是社会组织和各级政府组织，而这三个支持来
源都是正式社会支持网络。所以说，矫正青少年的经济支持是以血缘和亲缘等非正式社会网络来
源占主导为特征。这种经济支持结构使得社区矫正青少年难以摆脱较低经济状况的窘境，进而产
生对经济收入水平 ( 珔X = 2. 97) 和总体生活满意度 ( 珔X = 3. 04) 的较低评价，滋生不公平感和被
排斥心态。
( 二) 就业支持

就业对于社区矫正青少年来说是关乎生存和价值实现的重要事件，也是他们回归社会后所面

临的最主要问题①。但回到社区接受矫治的犯罪青少年在求职过程中却会遭到来自各个方面的社
会排斥，已有研究表明社区矫正人员的就业状况极不乐观，且通常体现为低技能岗位、工作待遇
低和流动性大等特点②，而即使是这样的工作机会也主要来自于家庭成员的努力和各级政府部门

和社会组织的帮助。

表 2 社区矫正青少年所获得的就业支持来源 ( % )

父母 兄弟姐妹 配偶 ( 或恋人) 亲戚 朋友 原工作单位 各级政府及街道 社会组织

就业支持 87. 2 67. 8 82. 4 15. 6 12. 1 4. 3 53. 8 34. 5

当被问及就业过程中得到过哪些部门和个人的就业帮助 ( 包括安排工作、介绍工作和提供
就业信息) 时，调查结果显示求职过程中的社会支持来源趋于多元化 ( 详见表 2) 。来自非正式
支持网络的支持是最首要支持，其中父母的支持高达 87. 2%，其次是来自配偶 ( 恋人) 的支持，
为 82. 4%，来自兄弟姐妹的支持也较高，为 67. 8%。通常来说，来自家庭成员的支持意愿较为
强烈，但由于仅仅求助于与自己境遇相同的亲人，社会网络的平均规模较小且呈差序格局，网络

信息和资源的交换极不充分，因此会失去获得就业机会更多元化的信息来源以及获得这些机会的

方法。社区矫正青少年还从社区和社会工作组织为代表的正式社会网络中获得一定程度的支持，
来自居委会的就业支持为 53. 8%，来自社工站的支持为 34. 5%。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基本处于
“被组织”状态，更多是依靠居委会工作人员、社工等外界力量帮助他们找工作。而社区和社会
组织由于承担大量社会事务，相较于其他一些工作内容 ( 低保对象、残疾人、下岗职工、老年
人) 而言，对社区矫正对象就业支持远没有做到常态化，也没能形成长效机制。亲戚、朋友和
原工作单位对社区矫正青少年所提供的支持程度较低，仅为 15. 6%、12. 1%和 4. 3%，这一方面
反映了社会上存在对社区矫正人员的偏见和歧视，同时也是社区矫正青少年主动脱离以前的交往

圈、缩小交往范围的结果。就业支持网络的现状和社区矫正青少年的低教育程度、低技能等特征
相叠加的结果必然使他们的求职之路充满艰辛和苦涩。
( 三) 精神支持

社区矫正强调不使犯罪人与社会隔离，充分利用社区生态环境中的各种资源，特别是来自家

庭、社区居民、专业工作者、志愿者等方面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使他们消除精神的孤寂状态，
尽快回归社会。而实际上，回归社区后，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社区矫正青少年会被贴上负面标
签，遭受到来自公众的社会歧视和社会隔离。当问及 “遇到烦恼和困惑时，曾经得到谁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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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守锤: 《服务对象眼中的社区矫正社工及其服务: 以上海为案例的调查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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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对刑释人员回归社会中的社会排斥分析》，《南都学坛 ( 人文社会科学学报) 》200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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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心”时，以家庭为核心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的力度最大，其中来自父母的支持高达 94. 7%，
其次是配偶 ( 或恋人) 的支持为 84. 2%，来自兄弟姐妹的支持程度也较高，为 81. 3%，最后是
来自亲戚的支持，为 58. 4%。来自正式社会支持体系的精神支持和安慰比重不高，各级政府和
街道的支持度为 27. 9%，社会组织为 21. 1%。

表 3 社区矫正青少年所获得的精神安慰支持状况 ( % )

父母 兄弟姐妹 配偶 ( 或恋人) 亲戚 朋友 工作单位 各级政府及街道 社会组织

安慰关心 94. 7 81. 3 84. 2 58. 4 15. 8 5. 3 27. 9 21. 1

在对生活满意度的各方面评价中，社区矫正青少年对于 “社会接纳程度”的评价 ( 珔X =
3. 04) 仅次于对“经济收入水平”的不满。因此，狭窄的人际交往圈子和来自社会的排斥与歧
视使社区矫正青少年的社会交往需求和更为多元化的精神需求难以得到充分满足，进而使他们形

成了倾诉无门、求助无望的消极心态和被动忍耐的行为方式，在被问及遇到烦恼时是否会倾诉
时，11. 1%的受访者表示从不向任何人倾诉，约 58. 3%向关系极为密切的 1 － 2 人倾诉，19. 4%
的受访者报告“如果朋友主动询问会讲”，只有 11. 1%的人主动倾诉自己的烦恼以获得理解和支
持。在遇到困难时的求助模式上，10. 3%的矫正青少年表示完全依靠自己，绝不向他人求助，表
示很少求助的占 24. 2%，有时求助的占 39. 5%，经常求助的仅有 26%。以抑郁和焦虑作为社区
矫正青少年的精神健康的评定指标，本研究根据常用的 珔X ± 1σ 的统计学标准筛选出高焦虑型矫
正青少年 46 人和高抑郁型矫正青少年 34 人，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20. 4%和 15. 1%，这远远高于
同龄大学生样本①。
综合而言，社区矫正青少年在物质生活、求职就业和精神需求满足这三个方面都得到了来自

家人的极大支持，但来自社区居民、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资源却远未如社区矫正体
系所设计的那样发挥充分的作用，实际上，社区矫正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系统处于非正式支持网络

和正式支持网络之间联系断裂、作用失衡的状态之中，这不但不会促进犯罪青少年尽快回归社
会，反而会造成新的社会问题。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纠错困境”。

三、社区矫正青少年社会支持网络的系统建构
社区矫正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络处于断裂的状态，这种社会网络的断裂持续积累和沉淀在矫

正青少年身上，便会内化为他们指导自己认识世界、评判事物以及怎样行动的解释模式②，这就
是布迪厄所言的“惯习”的形成过程，也是 “场域”与 “惯习”的互构过程。由于社会支持这
一“社会现实”是“双重存在”，“既在事物中，也在心智中; 既在场域中，也在惯习中; 既在
行动者之外，又在行动者之内”③，所以，有效的社会支持应该是 “互构”性的，是通过主体与
客体的相互作用而实现的，具体到社区矫正青少年社会支持网络的系统建构方面，不但要使支持

提供方以多种方式对社区矫正青少年的资源进行有效供给，也要加强矫正青少年意识自觉与能动

性培养，使他们能够具备主动寻求和开发社会支持的意愿与能力。社区矫正青少年在经济、就业
和精神健康等方面的脆弱性显示了这一群体需求的多样性和突出的弱势群体特征，因此，社会支

持网络的重建应该是一个群体、社区、政府等多重系统共同努力的过程，也即一个多主体合作的
系统结构。
( 一) 立法支持: 加快有关社区矫正的制度建设

社区矫正青少年群体因社区矫正制度的诞生而出现，且由于他们身份的特殊性，对他们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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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莹华、金钰、唐一源: 《工科大学生焦虑及中介系统的结构方程建模》，《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7 年第 11 期。
井世洁: 《社区矫正青少年的社会支持及其与精神健康的关系: 基于上海市 J区的实证分析》，《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2010 年第 3 期。
［法］ 布迪厄、［美］ 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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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教育及矫治工作主要由司法机关进行。随着社区矫正的深入进行，现行法律制度滞后的问题
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因此非常有必要对社区矫正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系统性构建，对一系列重要

问题明确加以界定，这样才能使对社区矫正青少年在社区中的监督管理、矫治服务等工作能够有
序开展。
首先，社区矫正的实施不仅需要公、检、法、司部门依法履行职责，相互配合和制约，还需

要依托专门的管理机构，形成一套常规工作机制。应尽快通过立法形式进一步对社区矫正工作刑
事执行权予以明确，使目前正在从事相关工作的司法行政人员具有合法的工作身份，这有利于解

决一直以来执法主体与管理主体分离的尴尬局面，使对社区矫正青少年的监管与矫治、教育与帮
助效果得以有效提升。其次，应设置适合犯罪青少年罪错类型、身心特点和社会系统特征的非监
禁刑种和量刑、行刑措施，以提升社区矫正工作的效果。从西方的经验看，针对未成年人和青少
年社区矫正的项目较为多元化，如美国伊利诺伊州就对犯罪青少年根据他们的危险性进行分类采

用适当项目进行矫正。而我国现行法律中缺乏针对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的专门规定，一些散见于
相关法律中的法律条款过于原则化、缺乏程序保证，因此应该设立更多不同于成年人的矫正项目
与管理制度，以确保他们得到适合的对待。第三，社区矫正作为开放性的行刑方式，需要刑事法
律与相关法律及社会政策的配套建设，所以在加快社区矫正立法的同时还应该加强它与 《未成
年人保障法》及社会保障政策、就业政策、扶贫减困政策、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等的衔接。
( 二) 政策支持: 变“全能”政府为“有限责任”政府
从权力角度而言，刑罚权是国家动用刑罚处罚罪犯的权力，应属于公权的范畴。特别是在我

国这样一个“重刑主义”依然是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国家，尽管社区矫正作为新型的刑罚方式已
经开始广泛推广并深入开展，但政府依然在其中发挥着统治性作用，这与作为社区矫正核心理念

的注重“公众参与”之间形成了巨大冲突，这也是社区矫正制度虽在，但工作效果却大打折扣
的重要原因。社区矫正青少年由于社会排斥和自身缺乏交换资源，其社会支持来源以家人、亲友
等人际互动网络为主，社会支持网络规模小、同质性强，而本应发挥作用的正式组织却不能发挥
有效支持作用正是这一冲突的重要体现。而这一冲突的妥善解决有赖于政府从传统的一元化权力
格局的“政府本位”向鼓励并扩大市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 “社会本位”转变。
政府转变职能，变全能政府为有限责任政府的意蕴首先体现在政府应通过一系列政策设计调

整配置资源，如社会保障、社会保险、医疗保健、就业促进等，满足社区矫正青少年的基本生存
需要，并进一步向满足其发展需求扩展，这无疑会对社区矫正青少年的复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因为社会政策是“针对弱势群体的主要社会支持手段，其效果十分明显”①。同时，加大各
级政府针对社区矫正青少年就业、救助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力度，以使各项行动能够顺利开展起
来。社区矫正的实现客观上要求政府部门实现从原来监督者、控制者的角色转变为具有公共精神
的服务政府，通过鼓励社团自主运作的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使专业化、科学化的力量得以真正投
入到罪犯矫治中来，不但使社会工作机构成为社区矫正青少年的有效社会支持来源，走出以往政

府主管的“行政化”怪圈，还使政府从繁琐的社会事务中抽身而出，把精力放在社会管理和公
共服务方面。政府转变职能不仅体现为政府适度放权，它更应该体现在政府对公民社会的积极培
育上。社区是社会生活的基本点，是连接家庭和社会的纽带，它的支持直接关系着社区矫正青少
年能否顺利回归社会，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迫切需要社区居民能够拥有对矫正对象持平等和

接纳的态度。政府应鼓励社区居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支持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的发
展和社区居民的自治。
( 三) 社区支持: 社区社会资本的积极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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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社会科学 2012 年第 9 期 井世洁: 断裂与重构: 社区矫正青少年的社会支持

我国民众的社会网络以 “缘”、“情”、“伦”构成的三位一体的人际关系为主①，中国社会
中的个体天然地生活在一个他自己不能选择的网络之中②，而且我国社区建设起步较晚，主要是

“政府主导下的行政性社区”，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冷漠，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差，这显然不
能形成对社区矫正青少年提供有效支持的社会网络，因此，提升以情感为粘合剂的关系网络和社

区居民之间共同的价值观念、规范和身份认同等为核心的社会资本存量就显得尤为重要。具体来
说，应该积极开展社区活动，把社区居民最大限度地组织起来，进而形成社区内的自治组织; 要

健全、落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积极拓宽社区居民参与的渠道和途
径，建立起社区居民社区参与的有效机制，还要通过宣传教育，加强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知感，

使居民增强对社区的认同感，提高参与社区事务的动机和行动能力。“当人们不作为陌生人，而
是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朋友共同参与社会事务，采取合作方式来互相联系时，会加强人们之间的信

任，提升社会资本的存量”③，基于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为前提的社区矫正的帮扶工作才能得以
顺利开展。
还要认清的一个关键点在于，与在社区服刑的矫正青少年接触并提供帮助不同于一般意义上

的社区参与，由于民众的重刑思想较严重，对服刑人员存在较强的戒备和对立感，会给他们参与

社区矫正带来主观上的障碍，这都需要在社区中开展社区矫正理念、社区矫正发展现状、社区居
民参与社区矫正的意义及参与社区矫正的方法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当社区居民具有了对社区矫正
的参与意愿与参与行动，能够为社区矫正青少年提供社会资源的制度化关系网络才能够最终形

成，这有助于增进矫正青少年参与社会生活的信心，使他们通过正面的经验感受自身力量并激发

内在动力; 同时社区社会资本还可以发挥 “桥梁作用”连接其他社区的资源，为矫正青少年提
供多样化的社会支持的功能，这不但具有物质保障意义，更对精神健康的促进具有重要价值。
( 四) 专业技术支持: 社区矫正青少年的“能力”建设
社区矫正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络断裂会造成他们自身社会功能的受损，这对于他们顺利回归

主流社会极为不利，而社会工作的专业介入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了一个不可替代的技术平台，也

为社区矫正青少年各种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技术指导和专业服务支持，它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社区矫

正工作实践中的中坚力量。
社会工作的基本任务是 “帮助人们在其一生中满足自己的需求，承担自己的责任”，对社区

矫正青少年来说，社工的任务一方面是通过运用科学方法弥合他们因生理—心理—社会系统的紊
乱所造成的适应不良，以“授人以渔”方式提升其适应能力，促使其能力的全面提升; 另一方
面，帮助他们找出自己的优势或整合各方面资源，改善他们对可用资源的利用能力。这两方面的
契合方可使社区矫正青少年改变因长期遭受歧视和排斥形成的消极心态和被动忍耐的行为方式，

更为积极主动地寻求社会支持以应对困境。本文发现社区矫正青少年在面临各种困境时更多依靠
自己克服困难解决问题，向社会工作者求助的意愿和行动较少，究其原因在于上海从事社区矫正

社会工作的司法社工机构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以 “内生性”方式自发生成，而是以 “问题导向，
增量嵌入”方式由政府主导而成④，这导致社会工作机构和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效能普遍较低，因
此，当务之急在于系统地搭建社会工作机构介入社区矫正青少年群体问题的制度性运作模式和操

作平台，通过职业制度建设改变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差、专业认同度低的局面，只有这样，才能
为社区矫正青少年提供专业、稳定而持久的服务，从而使社会工作者成为社区矫正工作中的重要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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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重视人的发展是一个时代命题，这对于青少年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以系统影响
理论为指引，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多个环节入手，完善社区矫正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
络，使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不断成长、相互配合，这不但为矫正青少年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供给，
也有助于矫正青少年自身能力的增强，使他们与整个社会大环境形成一种个人—组织—国家—社
会共同参与的、社会网络及其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真正实现社区矫正青少年的全面
发展。

( 责任编辑: 薛立勇)

Fragmen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Social Support
of Adolescence in Community Correction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J District of Shanghai
Jing Shijie

Abstract:As a non － custodial measure taking social support network seriously， social correction
sh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eventing of crime and help criminal return to normal live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231 youngsters in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from J district of Shanghai， the researcher
found that the supports of living substance， hunting for jobs， and the mental demands of the youngsters
were mainly from their families， but the supports from the community， government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were not enough. Based on the result， the researcher put forward to a new social support network com-
posed of legislation， policy， community and technical expertise， which would supply valuable resources，
and contribute to the empowerment and rehabilitation of youngsters in community cor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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